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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企业购置土地建造厂房时财务处理容易陷入的误区

 

在生产经营中，为了扩大企业产能，企业购置土地建造厂房的事项时有发生。然而，针对这些复杂的业务，企业进行财务处理时很容很陷入以下几大误区。
 
虚假发票做帐后果严重怎么办？
收到虚假发票怎样处理？
企业没有成本费用发票怎么办？
高收入的人群怎么处理税务问题？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财务疑难问题，为企业各类型尽职调查提供服务。
 
误区一、建造厂房涉及的土地成本处理误区
(一)案例
甲公司是一家工业制造企业，因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为了扩大产能，甲公司拟购入土地自行建造一栋厂房，预计工期一年。2019年6月1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方式支付500万元，从当地政府购入相邻地块的一块土地使用权，政府规定该地块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年限为50年。当月，甲公司在该地块上开始动工建设厂房。
(二)企业财务人员的账务处理
1.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借：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500万元
 贷：银行存款        500万元
2.在该土地上开始自行建造厂房时，将土地成本转入在建工程：
借：在建工程  500万元
  贷：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500万元
财务人员认为，土地使用权成本应一并计入厂房固定资产建造成本中，待固定资产建造完毕后，按照固定资产年限计提折旧摊销。那么，针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理，财务人员上述做法正确吗？
(三)正确的账务处理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第六条“土地使用权的处理”相关规定，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应当按照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确认为无形资产。



2.土地使用权用于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地上建筑物时，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不与地上建筑物合并计算其成本，而仍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分别进行摊销和提取折旧。但下列情况除外：
3.根据上述规定，在本案例中，甲公司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成本500万元不能计入在建工程中，假设甲公司土地使用权按照50年摊销，则应在2019年6月起按月摊销，月摊销金额为5000000÷50÷12=8333.33元。
误区二、建造厂房涉及的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处理误区
甲公司所建造的厂房工程采用出包方式，厂房开始动工建设之后，为了缓解流动资金压力，2019年7月1日，甲公司与A银行签订了金额为800万元的专门借款合同。
1.专门借款合同信息：
借款期限：1年（2019年7月1日—2020年6月30日）
借款本金：800万元
借款利息：年利率12%，利息按季支付。
借款附加条件：闲置借款资金需投资该银行短期理财项目，月收益率为0.5%。
2.工程情况信息：
工程付款：2019年7月首付600万元，完工付尾款200万元。
突发事件：疫情停工2个月（2020年2月1日—3月31日）。
工程截止时点：2020年5月31日完工交付
(二) 企业财务人员的账务处理
针对该笔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财务人员做了如下处理：
1.业务1--2019年7月1日—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均满足资本化条件，资本化金额为800*12%*6/12=48万元。
2.业务2--2020年1月、4月、5月利息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2-3月因疫情工程停工利息支出不能资本化，应当费用化处理。5月31日工程完工交付后，6月份利息支出应当费用化处理计入当期财务费用。因此，2020年资本化金额为800*12%*3/12=24万元，费用化金额也为24万元。
3.业务3--针对将闲置借款资金200万元用于投资短期理财项目，2019年7月-2020年5月，每月理财收益为200*0.5%=1万元。财务人员将每月取得的理财收益按照利息收入进行了会计与税务处理。
(三) 正确的账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及应用指南相关规定分析如下：
1.针对业务1--借款费用允许开始资本化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2019年7月甲公司已经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因此7月—12月满足资本化条件。
2.针对业务2--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3个月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中断的原因必须是非正常中断，属于正常中断的，相关借款费用仍可资本化。
备注：什么是非正常中断呢？
非正常中断通常是由于企业管理决策上的原因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等所导致的中断。比如与施工方发生了质量纠纷，发生了安全事故等情形。
在业务2中，因“新冠”疫情导致停工属于不可预见的原因所导致的中断，属于非正常中断，但由于停工期间为2个月，未连续超过3个月因此应继续资本化处理。因此，2020年1-5月均应资本化处理。
3.针对业务3--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因此，在2019年7月-2020年5月资本化期间内，甲公司每月取得的理财收益1万元不能作为利息收入处理，应冲减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金额。
综上所述，2019年7月-12月应资本化的金额为800*12%*6/12-1*6=42万元；
2020年1月-5月应资本化的金额为800*12%*5/12-1*5=35万元。
误区三、自建厂房涉及的房产税误区
(一) 企业财务人员的账务处理
厂房建造完成后，甲公司从“在建工程”科目转入“固定资产——厂房”金额共计1000万元。已知甲公司购得的该宗土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支付土地价款500万元，在该宗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建筑面积为800平方米。在计算缴纳房产税时，甲公司财务人员以会计账面上的固定资产原值1000万元，作为计征房产税的房产原值。
(二)正确的账务处理
1.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21号）第三条“关于将地价计入房产原值征收房产税问题”规定：
“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2.三个步骤计算计征房产税的房产原值
第1步、计算宗地容积率
经计算，甲公司宗地容积率=800÷2000=0.4＜0.5，因此，应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第2步、计算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在本案例中，甲公司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具体计算如下：800*2/2000*500=400万元。
第3步、计算计征房产税的房产原值
计征房产税的房产原值=1000+400=1400万元。
因此，甲公司应以1400万元作为计征房产税的房产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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